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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６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９２１

号文核准。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决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５

，

６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

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本次发行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实施。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１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同时进行，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投资者应当自行选择参与网下或网上发行，不得同时参与。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

据《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网上中签投资者应依据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５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

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

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３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

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

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４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５

、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报

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上市公

司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６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况

以及有关本次定价的具体分析请见同日刊登的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７

、发行人所处行业属于“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Ｄ４５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５．４１

倍（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本次发行

价格

１３．９４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８５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但依然存在股价

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网上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本次定价的具体分析请见

同日刊登的《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８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

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

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

发行价格。

９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

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

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１０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

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

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

为无效申购。

１１

、根据

１３．９４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和

５

，

６００

万股的新股发行数量计算，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８

，

０６４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５７５．７８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１

，

４８８．２２

万元，不超过发

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所需的金额

７１

，

４８８．２２

万元。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

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

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１２

、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

中止发行措施：

（

１

）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

２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

３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

常情形责令中止。

出现上述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告。 中止发

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择机重启发行。

１３

、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

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

与申购的投资者。

１４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

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

参与申购。

１５

、本投资风险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

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

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佛燃股份”）根据《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３５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

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等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网下投资者认真阅读本

公告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１６

〕

３

号）。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６

〕

３

号）。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１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同时进行，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

购资金。投资者应当自行选择参与网下或网上发行，不得同时参与。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

据《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网上中签投资者应依据《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５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１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

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对行业的划分，公司所处行

业属于“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Ｄ４５

）”。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发布的燃气生

产和供应业（

Ｄ４５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５．４１

倍，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本次发行

价格

１３．９４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

市盈率为

２２．８５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５

，

６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按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９４

元

／

股、发行新股

５

，

６００

万股计算的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８

，

０６４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５７５．７８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１

，

４８８．２２

万元。

４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如果运用不当或短期内业务不能同步增长，将对发行人的盈利

水平造成不利影响，由此造成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损失

的风险。

重要提示

１

、 佛燃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９２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由银河证

券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实施， 并拟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本次发行股票申购简称为“佛燃股份”，申购代码为“

００２９１１

”，

该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网下申购与网上申购。

３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６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３

，

９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３０％

。

４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４

日）完成。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有效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９４

元

／

股。 此价格对应的

市盈率为：

（

１

）

２０．８１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２２．８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５

、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８

，

０６４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５７５．７８

万

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１

，

４８８．２２

万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等相关情况请参考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７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６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

发行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７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下申购简称为“佛燃股

份”，申购代码为“

００２９１１

”。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应当参与网下申购，

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名单见“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未提交有效报价的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

性情形进行核查，投资者应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

提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

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

禁止性情形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向其进行配售。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将对投

资者资料审核工作进行见证并在专项法律意见书中进行说明。

８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简称为

“佛燃股份”， 申购代码为 “

００２９１１

”， 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按本次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３．９４

元

／

股进行申购。 （详见本公告“四、网上发行”）

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９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

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并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的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有

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告“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之“（五）回拨机制”。

１０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刊登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的《佛

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佛燃股份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银

河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６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网上发行

指本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方

式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网下发行

指本次发行中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向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网下投资者

指符合《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要求的可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网上投资者

除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以外的在深交所开户且满足《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有效报价

指未被剔除的投资者，其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符合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报价

网下发行资金专户

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银行资金

账户

Ｔ

日 指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为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日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和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６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９２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

（三）发行价格及对应的市盈率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 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０．８１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２２．８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四）募集资金

按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９４

元

／

股、 发行新股

５

，

６００

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８

，

０６４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５７５．７８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１

，

４８８．２２

万元。

（五）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确定：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在网上、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超过

５０

倍、

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当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

上投资者有效认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网上投资

者有效认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低于

５０

倍（含），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２

、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

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认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既定的配售原则进行配

售。 有效报价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得向网上回拨，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在《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

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六）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周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网下投资者提交询价申请文件

Ｔ－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周三）

网下投资者提交询价申请文件截止日（

１２

：

００

截止）

Ｔ－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周四）

初步询价起始日（

９

：

３０

开始）（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周五）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有效申购数量

Ｔ－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周二）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周三）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周四）

网下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周五）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周一）

刊登《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获配缴款日，网下投资者划付认购资金（

８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网上中签缴款日，中签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有足额认购资金

Ｔ＋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周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

结果和包销金额

Ｔ＋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周三）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

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

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网下投资者及时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八）承销方式

承销团余额包销。

（九）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发行的询价及定价情况

（一）初步询价申报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总体申报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４

日）为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期间。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４

日）

１５

：

０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

４

，

２８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５３０

个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 全部配售对象报价为

１１．２０

元

／

股

－１３９．９４

元

／

股，拟申购总量为

５

，

１９１

，

２７０

万股。 配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请见“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２

、剔除无效报价情况

经核查，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私募投资基金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完成了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经核查，共有

１４４

家投资者管理的

２４４

家配售对象未提供材料、提供资料不完备或提供

资料完备但未通过主承销商资格审核。 以上投资者的报价已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名单详见附表中备注为“无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剔除以上无效报价后，参与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为

４

，

１１５

家，配售对象为

６

，

２８６

个，报

价区间为

１１．２

元

／

股

－１３９．９４

元

／

股，申购总量为

４

，

９９６

，

７５０

万股。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的中位数

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加权平均数为

１３．９７

元

／

股；公募基金报价的中位数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加权平均数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 剔除无效报价后的报价情况请见“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３

、剔除最高报价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初步询价结果，对所有报价按照

申报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报价格的按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报价格同一拟申购数

量的按申报时间由后向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 若最高申报价

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１０％

。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决定将报价超过

１３．９４

元的申报全部予以

剔除，对应剔除的申报数量为

５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初步询价申报总量的

０．１１％

，剔除部分不得

参与网下申购。 被剔除的名单详见附表中备注为“高价剔除”的配售对象。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 加权平均数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公募基金报价的中位数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公募基金报价的加权平均数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

（二）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后的剩余报价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及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９４

元

／

股。

（三）有效报价的确定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披露的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方式，剔除最高报价后的

剩余报价中，剔除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

２

家投资者管理的

２

个配售对象后，申报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格且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投

资者可以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报价投资者为

４

，

１０６

家，配售对象为

６

，

２７７

个，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为

４

，

９８９

，

５５０

万股，其名单详见附表中备注为“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四）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比较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Ｄ４５

）”。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４

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５．４１

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２０１６

年每股收益

２０１６

年市盈率

００２２６７

陕天然气

８．４１ ０．４５ １８．６９

６００６３５

大众公用

５．１４ ０．２１ ２４．４８

６００９１７

重庆燃气

９．２６ ０．２１ ４４．１０

６０１１３９

深圳燃气

８．５３ ０．３４ ２５．０９

６０３３９３

新天然气

３７．３８ １．５２ ２４．５９

６０３６８９

皖天然气

１６．８１ ０．３４ ４９．４４

算术平均值

３１．０７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９４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６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８５

倍， 低于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

三、网下发行

（一）参与对象

在本次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并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其参与网下申购的入围申购数量。

（二）网下申购

１

、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

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填写并提交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其中申购价

格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其初步询价中申报的入围申购量。 通过该平

台以外方式申购视为无效。

网下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２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名称、证券账户号码和银行收付款账户必须与其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注册的信息一致，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注册信息不一致所

致后果由配售对象自行负责。

３

、配售对象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进行网下申购，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有效报价投资者为参与申购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全

部提交；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４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本次网上申

购，若同时参与网下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刊登的《佛山市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初步配售情况，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未能参与网下申购，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相关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

（三）网下初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确定的配售原则，将网

下发行股票初步配售给提供有效报价并参与了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并将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刊登的《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中披露网下投资者获配应缴款情况、网下申购款项的缴付要求。 以上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四）网下认购款项缴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当日

１６

：

００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的获配股份数量和发行价格，从配售

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

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该日

１６

：

００

之后到账的均为无效申购。

认购资金不足或未能及时到账的认购均视为无效认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１

、认购款项的计算

每一配售对象应缴认购款项

＝

发行价格

×

获配数量

２

、认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

１

）网下投资者划出认购资金的银行账户应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

银行账户一致。

（

２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否则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

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

３

） 网下投资者在办理认购资金划入时， 申购划款备注栏的备注格式为：

“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００２９１１

”，若没有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

（

４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取得中国结算银行资格的各家银行开立了网下发行专户，

配售对象备案银行账户属结算银行账户的，认购资金应于同一银行系统内划付，不得跨行

划付；配售对象备案银行账户不属结算银行账户的，认购资金统一划付至工商银行网下发

行专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认购资金到账情况实时反馈至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可以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各配售对象的到账情况；网下投资者可以通过

网下电子平台查询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认购资金到账情况。

３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信息表如下：

开户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００００２３０２９２００４０３１７０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２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０５９８６８６８６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８８３９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７７０５７９２３３５９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５５９１４２２４１１０８０２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３０６６２８５０１８１５００４１８４０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９１９０００００１５７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９８７２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７２４２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８０１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５４６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５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９１７０１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０２０８２５９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８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１１７３５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５１０２０９０６４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０５７７３８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６２２２９６５３１０１２

花旗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７５１６９６８２１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５１８０００１２３５００００２９１０

注：以上账户信息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服务支持

－

业务资料

－

银行账户信

息表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信息表”查询，并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站公

布的最新账户为准。

４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则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象，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将对其全部获配新股进行无效处理。

５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的有效配售对

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认购。 获配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在《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６

、若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金额大于获得配售数量对应的认购款金额，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向配售对象退还应退认购款至原划款账

户，应退认购款金额

＝

配售对象有效缴付的认购款金额？ 配售对象应缴纳认购款金额。

７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五）其他重要事项

１

、律师见证：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

律意见书。

２

、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在本次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

以上（含

５％

），需自行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网上发行数量和价格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将

１

，

６８０

万股“佛燃股份”股票输入其在

深交所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以

１３．９４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卖出。

（三）参与对象

１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深

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投资者均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投资者及

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２

、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网下询价的

投资者，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若投资者管理的产品同时参与网下申

购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四）申购数量和申购次数的确定

１

、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

申购

５００

股，不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

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１６

，

５００

股）。

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委托， 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该委托视为无效委托予

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

２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以投资者为单位，按其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

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上述市值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对于申

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３

、投资者的同一证券账户多处托管的，其市值合并计算。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

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

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为准。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

的市值中，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

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证券账户单独计算市值并参与申购。 不合

格、休眠、注销证券账户不计算市值。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发生司法冻结、质押，以及存在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限制的，不影响证券账户内持有市值的计算。

４

、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

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５

、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网上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２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

市值计算。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

市值。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证券账户中纳入市值计算范围的股份数量与相

应收盘价的乘积计算。 市值计算标准具体请参见《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

施细则》的规定。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在申购时间内 （

Ｔ

日

９

：

１５－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即：投资者当面委托

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

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

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

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４

、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

（

１

）如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量，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

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

２

）如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大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量，则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

系统主机按每

５００

股确定为一个申报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

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最终发行量

／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５

、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

式进行配售。

（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

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有效申购数据，按每

５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

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

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

处确认申购配号。

（

２

）公布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

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持

摇号抽签， 确认摇号中签结果， 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结果。

（

４

）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六）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公告的《佛山市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网上投资者缴款时，

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七）放弃认购股份的处理方式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结算参与人应于

Ｔ＋３

日

８

：

３０－１５

：

００

，通过

Ｄ－ＣＯＭ

系统将其放弃认购的部分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 截至

Ｔ＋３

日

１６

：

００

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账户资金不足以完成新股

认购资金交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无效认购处理。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和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五、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

下和网上实际发行数量。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７０％

，则中止本次发行；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纳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

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７０％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

见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刊登的《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结果公告》。

六、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

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

余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４

、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５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６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

常情形责令中止。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

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七、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网上发行不向投资者

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八、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２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８３０３６２８８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５１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３

发行人：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

购价

格

（元）

申购数

量

（万股）

备注

1

崔鸿钧 崔鸿钧

139.94 800

高价剔除

2

陈柏林 陈柏林

22.99 800

高价剔除

3

应炎平 应炎平

22.99 800

高价剔除

4

张惠进 张惠进

22.99 800

高价剔除

5

邱小斌 邱小斌

22.99 800

高价剔除

6

徐宏斌 徐宏斌

22.99 800

高价剔除

7

卢生江 卢生江

13.97 800

高价剔除

8

徐澍地 徐澍地

13.94 150

有效报价

9

王成枢 王成枢

13.94 150

有效报价

10

张理楚 张理楚

13.94 150

有效报价

11

左骏霞 左骏霞

13.94 150

有效报价

12

周洪浩 周洪浩

13.94 150

有效报价

13

叶世萍 叶世萍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3.94 150

有效报价

14

孙惠刚 孙惠刚

13.94 150

有效报价

15

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94 150

有效报价

16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94 150

有效报价

17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基金建行安信证券资产管理计划

13.94 360

有效报价

18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6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19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鑫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0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7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1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8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2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4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3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4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4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4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5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4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6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4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7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4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8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2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29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4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30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4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31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3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32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33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34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35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36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00

有效报价

37

高峰 高峰

13.94 430

有效报价

38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中胜

13.94 430

有效报价

39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星辉祥祺祥祺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60

有效报价

40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印电

13.94 470

有效报价

41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秀兰

13.94 470

有效报价

4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4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70

有效报价

43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470

有效报价

44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2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80

有效报价

45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20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80

有效报价

46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量化对冲海纳百川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3.94 480

有效报价

47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智享

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00

有效报价

48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智享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00

有效报价

49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智享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00

有效报价

50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智享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00

有效报价

51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1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10

有效报价

5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30

有效报价

53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3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30

有效报价

54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30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30

有效报价

55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40

有效报价

5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40

有效报价

57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40

有效报价

58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40

有效报价

59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40

有效报价

60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40

有效报价

61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40

有效报价

6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40

有效报价

63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10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50

有效报价

64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1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50

有效报价

65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1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50

有效报价

6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1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50

有效报价

6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定新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50

有效报价

68

王慷 王慷

13.94 560

有效报价

69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4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60

有效报价

70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华菁金享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70

有效报价

71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

-

工商银行

-

恒新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70

有效报价

7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80

有效报价

73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1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80

有效报价

74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1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90

有效报价

75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2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90

有效报价

7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590

有效报价

77

刘东辉 刘东辉

13.94 600

有效报价

78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00

有效报价

79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新兴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00

有效报价

80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文体健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00

有效报价

8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00

有效报价

82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00

有效报价

83

王喜顺 王喜顺

13.94 620

有效报价

84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56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20

有效报价

85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5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20

有效报价

8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2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20

有效报价

87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2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20

有效报价

88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2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20

有效报价

89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26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20

有效报价

90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达鑫

2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20

有效报价

91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2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30

有效报价

9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2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30

有效报价

93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30

有效报价

94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3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30

有效报价

95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3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30

有效报价

9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30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30

有效报价

97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29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30

有效报价

98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稳鑫

2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30

有效报价

99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30

有效报价

100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11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40

有效报价

101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10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40

有效报价

102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红棉安享

5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40

有效报价

103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广发资管波动增值

2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50

有效报价

104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50

有效报价

105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睿成中小盘弹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3.94 650

有效报价

10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50

有效报价

10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定新

1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3.94 650

有效报价

108

孙蕾 孙蕾

13.94 660

有效报价

109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保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60

有效报价

11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中证

360

互联网

+

大数据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13.94 660

有效报价

11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蓝海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680

有效报价

112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秀玉

13.94 690

有效报价

113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文团

13.94 690

有效报价

11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石河子

1

号定向计划

13.94 690

有效报价

115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汇安

-

景瑞量化投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3.94 700

有效报价

116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搏股通金

-

聚安平台

证券投资基金

13.94 700

有效报价

117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信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3.94 700

有效报价

118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文体休闲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700

有效报价

119

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鼎锋海川证券投资母基金

13.94 710

有效报价

120

范坤 范坤

13.94 720

有效报价

121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3.94 720

有效报价

12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吉鑫

2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3.94 730

有效报价

123

林卫东 林卫东

13.94 740

有效报价

124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产险委托投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3.94 750

有效报价

125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750

有效报价

126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4 790

有效报价

127

马革 马革

13.94 800

有效报价

128

杨黛苗 杨黛苗

13.94 800

有效报价

129

黄中柱 黄中柱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0

魏法军 魏法军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1

王信恩 王信恩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2

杨满英 杨满英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3

施正余 施正余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4

鄢秀平 鄢秀平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5

潘碧兰 潘碧兰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6

肖韵 肖韵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7

黄辉明 黄辉明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8

梅卉 梅卉

13.94 800

有效报价

139

杨建林 杨建林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0

陈光珠 陈光珠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1

陈长安 陈长安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2

陈楚敏 陈楚敏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3

叶芳 叶芳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4

高春兰 高春兰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5

朱守琛 朱守琛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6

王恩环 王恩环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7

王碧荣 王碧荣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8

张祖兰 张祖兰

13.94 800

有效报价

149

范正军 范正军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0

崔宏 崔宏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1

周良芳 周良芳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2

陈运 陈运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3

姜勇 姜勇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4

张力新 张力新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5

林金坤 林金坤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6

李爽 李爽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7

王天然 王天然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8

张振荣 张振荣

13.94 800

有效报价

159

范永贵 范永贵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0

方蕾 方蕾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1

李素玉 李素玉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2

金建俊 金建俊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3

王敏 王敏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4

陆企亭 陆企亭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5

贾绍君 贾绍君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6

於智慧 於智慧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7

黄熠 黄熠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8

张君峰 张君峰

13.94 800

有效报价

169

包世恩 包世恩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0

史丹 史丹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1

张兆和 张兆和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2

吴金龙 吴金龙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3

胡伟霞 胡伟霞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4

王鸿宾 王鸿宾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5

陈永霞 陈永霞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6

隋榕华 隋榕华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7

陈林森 陈林森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8

黄承南 黄承南

13.94 800

有效报价

179

李梦珠 李梦珠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0

张文标 张文标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1

于翠萍 于翠萍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2

刘丁凤 刘丁凤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3

苏庆 苏庆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4

许科 许科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5

姚妙燕 姚妙燕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6

陈勇 陈勇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7

何海勇 何海勇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8

张云 张云

13.94 800

有效报价

189

洪展 洪展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0

韩宝琴 韩宝琴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1

卞卫刚 卞卫刚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2

蔡桂英 蔡桂英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3

李锡光 李锡光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4

颜玲明 颜玲明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5

原顺 原顺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6

赵国忠 赵国忠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7

沈国连 沈国连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8

刘美霞 刘美霞

13.94 800

有效报价

199

唐熙民 唐熙民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0

马娟娥 马娟娥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1

余达 余达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2

赵保江 赵保江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3

陈淑丽 陈淑丽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4

温玉洁 温玉洁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5

蔡拾贰 蔡拾贰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6

侯五群 侯五群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7

张力 张力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8

鲍恩东 鲍恩东

13.94 800

有效报价

209

林史艺 林史艺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0

邢莉 邢莉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1

陈海卫 陈海卫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2

刘年新 刘年新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3

姜海平 姜海平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4

兰坤 兰坤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5

吴天舒 吴天舒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6

李庆 李庆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7

马佳圳 马佳圳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8

李松 李松

13.94 800

有效报价

219

余素琴 余素琴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0

李玲 李玲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1

王金春 王金春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2

张辛聿 张辛聿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3

宋代辉 宋代辉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4

王建军 王建军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5

陈华生 陈华生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6

黄毓娥 黄毓娥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7

黄侦凯 黄侦凯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8

伍建勇 伍建勇

13.94 800

有效报价

229

邱洁瑶 邱洁瑶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0

程晓文 程晓文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1

杨建平 杨建平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2

姜晓丹 姜晓丹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3

徐泽林 徐泽林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4

马云 马云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5

林彦 林彦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6

柴国生 柴国生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7

毛全林 毛全林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8

刘首轼 刘首轼

13.94 800

有效报价

239

刘家清 刘家清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0

伍尚雄 伍尚雄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1

陈萍 陈萍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2

段伟东 段伟东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3

王俊民 王俊民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4

夏越璋 夏越璋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5

曾小俊 曾小俊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6

周智莉 周智莉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7

诸焕诚 诸焕诚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8

孙晋瑜 孙晋瑜

13.94 800

有效报价

249

柯宗贵 柯宗贵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0

邓明承 邓明承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1

傅天耀 傅天耀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2

梁允超 梁允超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3

胡柏藩 胡柏藩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4

孙建江 孙建江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5

于洪亮 于洪亮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6

陈林真 陈林真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7

曹忻军 曹忻军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8

傅梅城 傅梅城

13.94 800

有效报价

259

汪健 汪健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0

杨建国 杨建国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1

沈馥 沈馥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2

齐昌凤 齐昌凤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3

何俊 何俊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4

王晓峰 王晓峰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5

张晓玲 张晓玲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6

李军 李军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7

朱兴明 朱兴明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8

孙庚文 孙庚文

13.94 800

有效报价

269

丁秋莲 丁秋莲

13.94 800

有效报价

270

蔡彤 蔡彤

13.94 800

有效报价

271

晏晓京 晏晓京

13.94 800

有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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